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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行政程序法上之迴避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訴字第1678號判決 

 

【實務選擇題】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公務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

申請迴避者，應如何處理？ 
(A) 公務員不須迴避 
(B) 經該公務員向所屬機關報備，即不須迴避 
(C) 應由該公務員所屬機關依職權命其迴避 
答案：C 
 

 

【裁判要旨】 

惟行政程序迴避制度之設立，其目的在於確保機關決定之公正性，迴避之事

由可能係因為公務員就待決事件有個人利害關係，與其應從事之職務利益發生衝

突而難期公正；抑或可能為公務員對於待決事件已有成見而難期公正。例如：公

務員如於該事件亦為事件當事人，即可能因預設立場或因利害衝突而失公正立

場，故行政程序法第32條第1款明定公務員於該事件為事件當事人者，應自行迴

避。 

【爭點說明】 

（一）迴避概念之概說 
有關於行政程序法上之迴避，乃屬正當行政程序之一環，其乃係源自於英國

之「自然正義法則」（rules of natural justice）與美國之「正當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而其規範方式則是參考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與我國民

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 
依據我國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公務員之迴避可區分為「自行迴避」、「申請

迴避」與「職權迴避」：「自行迴避」規定於行政程序法第32條，該條規定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該條各款所規定之情形之一，即第1、2款之「個人

利益關係」或第3、4款之「先前參與」之情形時，該公務員即應自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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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申請迴避」之條件與程序則規範於第33條第1項至第4項，其規定公務

員如有第32條之情形而未自行迴避時；或者有具體事實，足認該公務員執行

職務有偏頗之虞時，行政程序之當事人亦得申請該公務員迴避。倘若公務員

有應自行迴避之情形而未迴避，且當事人亦未申請迴避時，此時該公務員之

所屬機關即應命該公務員「職權迴避」。 
（二）適用迴避之行政程序的範圍 

然而我國有關於迴避之規定乃係規範於行政程序法之總則一章中，就法體系

來說，原則上應適用於行政程序法上之所有程序，惟行政程序法上之所稱之

行政程序，依據該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本法所稱行政程序，係指行政機

關作成行政處分、締結行政契約、訂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確定行政計

畫、實施行政指導及處理陳情等行為之程序。」其中不僅涵蓋發生具體法律

效果之行政處分、行政契約，亦包含不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指導、陳情處

理，更包含了抽象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之訂定與行政計畫之確定程序在

內，倘若一體適用，顯不可能。故而學說上即指出，迴避原則上僅適用於發

生法律效果之具體行政行為（即行政處分、行政契約），例外始擴大至不具

法律效果之「行政指導」與「陳情處理」，至於抽象法規之制定程序部分則

不適用之。 
（三）違反迴避規定而作成行政行為之效力 

公務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關於迴避規定，其所作成之行政行

為，行政程序法對於此類具有程序瑕疵之行政行為的效力，並未有明確規

定。 
如該等行政行為係為行政處分，則由於違反迴避規定並非行政程序法第111條
所定當然無效之情形之一，亦非行政程序法第114條之依法得於訴願程序結束

前補正之情形之一。此時該行政處分之效果為何，學說上指出此時應視該情

形究為「半途始迴避」、「全程未迴避」兩種情形而定，前者之情形，倘若

於該公務員半途迴避後有重新進行陳述意見或聽證程序者，則屬即時補正，

故而瑕疵因而治癒；反之，若並未重新進行陳述意見或聽證程序者，則應與

後者「全程未迴避」等同視之，即該行政處分即應「推定」為違法之行政處

分，法院得撤銷之。我國行政法院實務亦採取相同見解。惟另有學者指出：

「如該行政處分無未予迴避之程序瑕疵，仍應作成相同內容之處分時，不得

僅因該項程序瑕疵即予以撤銷。」 
 必須注意的是，倘若作成行政處分者為合議制機關時，倘若委員中之一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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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可否當然以扣除該委員之表決決定仍不影響表決之

結果為由，直接認定該處分為未迴避亦不影響該處分之結果？學說與實務見

解大相逕庭，學說指出，蓋只要有應迴避而未迴避之委員出席，實際上即有

可能導致結果不同，該委員之任何舉動皆有可能影響其他委員之評斷。是

以，只要有應迴避而未迴避者出席時，即應認定該處分有所瑕疵，不得僅以

剔除該委員之表決亦不影響為由，而認為該處分係為合法。 

【相關法條】 

行政程序法第32、33條 

 




